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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府土〔2024〕486号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国道318大竹县城过境段改建工程

建设用地的批复

大竹县人民政府：

你县《关于G318 大竹县城过境段改建工程建设用地的请示》

（竹府〔2023 j 95号）和《农用地转用方案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

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呈报的建设用地请示和农用地转用方案。

二♂同意将‘大竹县
i
白塔街道双马社区 8、 9组，卧佛寺社区 7 、 8

组，主丰付fiv��.. ··s、 7、 9组，游家社区 1、 4、 5、 6、 8、 9组；

杨家镇响龙村8、9、10组；月华镇光华村2、3、4组，河心村1、3、

4、5组43.6870公顷集体农用地（其中：非永久基本农田耕地32.9332

公顷，园地6.8931公顷，林地3.0370公顷，其他农用地0.8237公顷）

转为建设用地。同时将以上批准转为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

有的建设用地3.0215公顷，合计46.7085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。

同意将0.1043公顷国有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，同意使用国有建设

用地1.6020公顷。以上共计批准土地48.4148公顷，由 大竹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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